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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水利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焦水许准字〔2026〕第 2号

焦作金隅冀东新材料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提交的焦作金隅冀东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漫水

桥（箱涵）及接驳社会道路工程建设项目跨大沙河工程建设

方案审批的行政许可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6年 4月 8日受理。

经审查，报送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条件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

洪法》第二十七条、《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

规定》之规定，结合《<焦作金隅冀东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

漫水桥（箱涵）及接驳社会道路工程建设项目跨大沙河洪水

影响评价报告>技术评审意见》，许可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焦作金隅冀东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漫水桥

（箱涵）及接驳社会道路工程建设项目跨大沙河工程建设方

案，局部依据《焦作金隅冀东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漫水桥（箱

涵）及接驳社会道路工程建设项目跨大沙河洪水影响评价报

告》进行调整。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拟新建漫水桥（箱涵）及接驳社会道路工程建设项目位

于焦作市博爱县馒头山村北侧约 2km，项目地理坐标为东经

113°05′49.3128″、北纬 35°16′05.6985″。新建漫水桥（箱涵）

跨越大沙河，中心桩号为 K0+918.4，采用 6组钢筋混凝土箱

涵，单组箱涵净尺寸为 5m×5.5m，箱涵涵底标高 232.5m（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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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准）。漫水桥总长 38.5m，桥面总宽 11m，其中行车道宽

10m，两侧各设 0.5m 宽、0.5m 高防撞墙，两侧根据现状道

路顺接，接驳社会道路约 1km。桥轴线与水流交角 90°。涵

身采用 C40 钢筋混凝土，翼墙采用 C40 混凝土，基础采用

C25混凝土，进出口洞口形式采用八字墙。项目所处大沙河

为山区河流，交汇处河道未治理，防洪标准为 20年一遇。

（二）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

为将漫水桥对河道河势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，对

河道岸坡及河底采取护砌防护。护砌长度以桥梁中心线为

准，上游护砌 20m，下游护砌 30m。岸坡防护型式为：护坡

坡面采用 0.5m厚M10浆砌石护砌，下设 0.1m厚碎石垫层，

护坡坡度 1：2，边坡底部设 C25混凝土直角矩形齿墙，齿墙

顶宽 1.2m，埋深 2.5m，边坡顶部设 C25混凝土压顶，宽 0.5m，

厚 0.5m。河底防护形式为：采用M10浆砌石，浆砌石厚 0.5m，

下设 0.1厚砂砾石垫层，上游护底起始处河床下设置一道C25

混凝土直角矩形齿墙，齿墙顶宽 1.2m，埋深 2.5m，护底护

砌总长度约 50m，宽度约 50m。

为将漫水桥对河道右岸道路淹没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，

对河道右岸临河侧设置挡水埂。设置挡水埂为桥梁终点、河

道右岸临河侧上游，长度约 150m，挡水埂采用 0.5m宽、0.5m

高M10浆砌石直角矩形齿墙。

二、该项目施工开始时，你单位应及时报告我局，并接

受博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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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施工期间，你单位应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，施工

过程中要保护好河道有关工程及管理设施，禁止向河道内排

放泥浆、污水、污物，不得污染河道水质，加强施工期间的

水土保持工作，有效控制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。施工结束后

应及时拆除施工临时设施，清理施工现场，恢复河道原貌。

施工占地、损毁树木、花卉、草地等要按有关规定进行赔偿。

四、该项目施工期为 2026 年 4 月至 6 月，跨越汛期，

应制定度汛方案,报焦作市水利局审查。

五、工程与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竣工后，应经河道主管

机关检验合格后方可启用。你单位应在工程竣工验收 6个月

内向河道主管机关报送有关竣工资料。

六、如涉及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，由你单位负责处理。

七、本行政许可有效期为三年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工

程建设过程中涉河建设方案有较大变更的，应按规定重新办

理许可手续。

附件：《焦作金隅冀东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漫水桥（箱

涵）及接驳社会道路工程建设项目跨大沙河洪水

影响评价报告》技术评审意见

2026年 4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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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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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博爱县水利局、焦作市河湖事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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